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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職前教育訓練說明

新進同仁您好：
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，新進同仁到職前須完成3小時安全衛

生教育訓練(包含2小時線上課程+1小時實體課程)。

• 線上課程：請依後續簡報說明至職業安全衛生署數位學習平台完
成2小時課程，並將學習履歷上傳至聘任系統，未上傳者聘任作業
將不成立。

• 實體課程：填寫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表」(連結)，起聘當
日由現場作業主管/主持人完成危害告知、緊急應變資訊等，簽核
完成後送至環安組備查或掃描後郵寄至safety@tmu.edu.tw備查。
(續聘人員如有更換計畫主持人，請重新填寫教育訓練紀錄表)

https://prohealth.tmu.edu.tw/download.php?dir=archive&filename=fbc853bc12288635ca95c45e671be9ad.docx&title=%E8%81%B7%E6%A5%AD%E5%AE%89%E5%85%A8%E8%A1%9B%E7%94%9F%E6%95%99%E8%82%B2%E8%A8%93%E7%B7%B4%E8%A8%98%E9%8C%84%E8%A1%A8(%E6%96%B0%E9%80%B2%E4%BA%BA%E5%93%A1%E9%81%A9%E7%94%A8).docx


職業安全衛生職前教育訓練-法源依據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-第17條第一款
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
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但其工作環境、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，
不在此限。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-附表十四(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
時數)

新僱勞工或在職勞工於變更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數，不得少於三小
時。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、車輛系營建機械、起重機具吊掛搭
乘設備、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、缺氧作業（含局限空間作業）、
電焊作業、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等應各增列三小時；對製造、處置或使
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列三小時。

說明：
1. 新雇勞工到職「前」即須完成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最晚到職當天須完成。
2. 一般教職員到職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不得少於三小時，若是實驗室工

作人員(接觸危害性化學品)則需另外接受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

職安署數位學習平台操作說明

• Step 1：進入職安署數位學習平台網頁
（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）

• Step ２：點選「工作者」登入，如是第一次使用請先註冊

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
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


職安署數位學習平台操作說明

• Step 3：登入後，點選左側「學習資源」→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

• Step ４：搜尋「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」，並點選報名課程後完成
課程(須完成認證時數2小時)

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


職安署數位學習平台操作說明

• Step 5：點選「列印學習時數」，並將時數證明轉為PDF上傳聘單做為
附件

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

